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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嘉義大學 100100100100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6666 次行政會議次行政會議次行政會議次行政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1 年 4月 10 日（星期二）下午 2時 

地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樓瑞穗廳、民雄校區行政大樓 2樓簡報室新民

校區管理學院 4樓 D01－414 會議室（視訊會議） 

主席：邱義源校長                              記錄：王麗雯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壹壹壹、、、、    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    

二位副校長、各位院長及主管大家好。就職 2 個月來，感謝各位主管

的努力與付出，使得校務運作順暢，尤其招生工作，非常感謝教務處及進

修推廣部積極落實推動，以及各學院、系所協助執行相關招生作業，各系

所已陸續放榜，各項成績均有明顯的提升，這是相當值得我們欣慰的事情。 

為使學校整體校務行政運作發揮良好的聯繫與協調溝通功能，學校內

部正式會議除行政會議與校務會議外，已將原有之行政主管座談會議，改

為較不拘形式的交流溝通會議，於每星期二上午 9至 10時召開單位座談，

其中每月第 1、2、3 週之星期二為行政單位座談，第 4 週則為行政及學術

主管（各院院長）座談，希望能暢通及落實溝通協調之管道。也請各院、

系及各單位安排內部定期座談，除院務會議、系務會議外，應將學校各階

段推動工作確實向所屬同仁宣導，並透過較不拘形式的交流座談，使校、

院、系務連結與溝通無礙。相關議案若先經交流座談，集思廣義、凝聚共

識後，再提至法定正式會議進行審議，即可減少許多不必要的會議次數與

開會時間，亦可提升議事效率及達成推動效益，希望大家共同配合，一起

努力。 

因本次會議報告事項與提案甚多，請各位主管掌握報告事項與提案之

重點，簡要說明，俾利會議順暢進行。 

 

貳貳貳貳、、、、    宣讀宣讀宣讀宣讀 100100100100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4444 次行政會議紀錄次行政會議紀錄次行政會議紀錄次行政會議紀錄    

決定：紀錄確立。 

 

參參參參、、、、    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決定：同意備查。 



 2

肆肆肆肆、、、、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參加教育部「大學學雜費調整事宜」會議相關事宜，提請 

報告。 

說明： 

一、教育部於 101年 2 月 22日召開「大學學雜費調整事宜」會議，會中

教育部高教司提及 101 學年度大學學雜費調整可依 10%為標的進

行，最終目的希望以逐年調高模式拉近公私立大學學雜費的差距，依

下表推估所需時間為 6年： 
調整方式調整方式調整方式調整方式 所需時間所需時間所需時間所需時間 

若私立大學不調整，而國立大學連續調漲學雜費 2.5％ 21年 

若私立大學不調整，而國立大學連續調漲學雜費 5％ 11年 

若私立大學不調整，而國立大學連續調漲學雜費 10％ 6年 

二、前開說明之 10%係指平均調幅，人文學院實驗課少，但理工及醫學

院實驗耗材多，各學院的調整級距應有不同，如人文藝術學院 5%、

理農學院 15%，平均調幅即為 10%。 

三、另各學制的成本不同亦應有不同的調幅，研究所的開課人數相對較

少，用大學部支持碩、博班並不合理，應有不同的收費標準。 

四、100學年度公立大學校院（大學日間學士）學雜費收費基準，如下表

所示。 
 文文文文、、、、法學院法學院法學院法學院 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 理理理理、、、、農學院農學院農學院農學院 工學院工學院工學院工學院 

1.政治大學 24,510 24,890 28,430  

2.臺灣大學 25,230 25,610 29,260 29,470 

3.中央大學 24,510 24,870 28,440 28,660 

4.清華大學 24,370 24,370 28,630 28,630 

5.交通大學 24,770 28,740 28,740 28,990 

6.成功大學 25,210 25,600 29,250 29,490 

7.中正大學 24,020 24,400 27,880 28,100 

8.中山大學 24,730 25,130 28,710 28,940 

9.中興大學 23,390 23,740 27,110 27,330 

10.臺灣海洋大學  24,140 27,590 27,810 

11.嘉義大學 20,790 21,110 24,120 24,320 

12.東華大學 23,740 24,100 27,570 27,790 

13臺北大學 22,170 22,510  26,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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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文文文、、、、法學院法學院法學院法學院 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商學院 理理理理、、、、農學院農學院農學院農學院 工學院工學院工學院工學院 

14宜蘭大學 22,270 22,270 25,450 25,660 

15.臺東大學 21,980  25,490  

16聯合大學 22,285 22,600  26,000 

17臺南大學 21,840  25,330  

18.彰化師範大學 23,590 23,950 27,340 27,570 

19.臺灣師範大學 23,590  27,380 27,600 

20.臺北教育大學 22,600  26,250  

21.金門大學 22,042 22,042 25,390 25,390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教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勵辦法修正案，經本校 101 年 3

月 7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酌作部分文字修正，提請 報告。 

說明： 

一、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的基本條件列有「教研人員彈性薪資實施情形及

具體成果」，爰本校於 101年教學卓越計畫編列彈性薪資預算約 150

萬元。 

二、為將本校教學績優教師獎勵得以彈性薪資方式發給，且配合 101年度

教學卓越計畫執行進度，由教務處研擬將現行「教學績優教師遴選辦

法」修正為「教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勵辦法」，經 101 年 2 月 14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後（辦法之附件-教學績優教師評審表經 101年

2 月 21日召集小組另案研擬修訂後，業奉核准在案），另提 101年 3

月 7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酌作部分文字修正。 

三、本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第 3條，增列「實際獎勵名額得由本

校教學績優教師評審委員會調整之」等文字（請參閱附件第 1頁至第

2頁）。 

四、本案擬俟「國立嘉義大學延攬留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

原則」報部核准後正式公告實施。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三 

報告單位：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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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有關本校服務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勵辦法修正案，經本校 101 年 3

月 7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酌作部分文字修正，提請 報告。 

說明： 

一、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的基本條件列有「教研人員彈性薪資實施情形及

具體成果」，爰本校於 101年教學卓越計畫編列彈性薪資預算約 150

萬元。 

二、為將本校服務績優教師獎勵得以彈性薪資方式發給，且配合 101年度

教學卓越計畫執行進度，由教務處研擬將現行「教師服務獎勵辦法」

修正為「服務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勵辦法」，經 101年 2月 14日行政

會議修正通過後，另提 101年 3月 7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酌作

部分文字修正。 

三、本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第 5條，增列「實際獎勵金額得由本

校服務績優教師遴選委員會調整之」等文字（請參閱附件第 3頁至第

4頁）。 

四、本案擬俟「國立嘉義大學延攬留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

原則」報部核准後正式公告實施。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四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 101年度教學卓越計畫相關事項，提請 報告。 

說明： 

一、本校 101年度續獲教育部 3,000萬元教學卓越計畫補助，本年度延續

100年度執行架構，分為 4個主軸、30個執行策略，並由學生事務處

（A 主軸）、教學發展中心（B 主軸）、教務處（C 主軸）、研究發展

處（D 主軸）擔任各主軸計畫執行單位。101年度各主軸計畫經費如

下： 

主軸別主軸別主軸別主軸別 補助款補助款補助款補助款（（（（A）））） 配合款配合款配合款配合款（（（（B））））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C=A+B）））） 

A 主軸：啟航輔導與穩舵關懷 5,000,218 270,973 5,271,191 

B 主軸：教學精進與教師樂儀 5,883,219 1,763,169 7,646,388 

C 主軸：高瞻課程品保與改革 6,884,328 4,322,804 11,207,132 

D 主軸：產學聯結與就業力精進 4,823,458 500,512 5,323,970 

總計畫管考 7,408,777 1,118,078 8,526,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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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別主軸別主軸別主軸別 補助款補助款補助款補助款（（（（A）））） 配合款配合款配合款配合款（（（（B））））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C=A+B））））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30,000,000 7,975,536 37,975,536 

二、教育部 3月 2日臺高（二）字第 1010033828號暨 101年 3月 23日臺

高（二）字第 1010041470號函知獲教學卓越計畫補助之各國立大學，

應配合財政部國庫撥補作業基金款項，自 101年度起採「先墊後支」

方式撥付，並函知計畫經費執行達「總核定經費 50%以上」及「總

核定經費 80%以上」時，得分別請撥第 2期款及第 3期款。 

三、教學卓越計畫為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之全校性大型計

畫，且執行內容與系所評鑑具高度相關性。為協助系所瞭解本計畫內

容並執行相關作業，教務處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業於 3 月 5 日彙送

「101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院、系（所）協助配合事項一覽表」，請各

院系所配合協助，共同達成教學卓越之目標。 

決定：洽悉，請各單位積極配合辦理。 

 

※報告事項五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 101年度教學卓越計畫第 1 次諮詢委員會議委員指導建議

事項，提請 報告。 

說明： 

一、本校教學卓越計畫諮詢委員會議業於 101年 3 月 26日召開完畢，由

邱義源校長主持，並由丁志權教務長、劉玉雯學務長、朱紀實研發長

簡報各主軸 100年度執行成果及 101年度計畫。 

二、諮詢委員會議除校內諮詢委員外，另邀請亞洲大學楊國賜教授、臺灣

師範大學楊深坑教授、靜宜大學王俊權教授等 3位校外諮詢委員蒞校

與會，提供本校執行教學卓越計畫諮詢意見。 

三、諮詢委員提供之指導建議事項（請參閱附件第 5 頁至第 9 頁），將作

為本年度及申請 102-103年度教學卓越計畫之重要參考。 

決定：洽悉，請依諮詢委員建議事項，積極規劃與準備各項申請資料。 

    

※報告事項六 

報告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100 學年度畢業典禮籌辦概況，提請  報告。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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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月 9日（星期五）於蘭潭校區學生活動中心第 2會議室召開第 1次

協商會議，與各班畢業生代表協商本學年畢業典禮相關事宜。 

二、3 月 19日（星期一）於民雄校區行政中心第 2 會議室召開民雄校區

說明會，與民雄校區畢業生代表說明本學年度畢業典禮籌辦構想。 

三、3 月 23日（星期五）於行政大樓瑞穗廳召開第 1 次籌備會議，決議

於 101年 6月 9日（星期六）假蘭潭校區辦理全校性畢業典禮，並請

各單位協助畢業典禮各項工作。 

四、擬訂於 4 月 27日（星期五）召開第 2 次籌備會議，追蹤各單位工作

進度。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七 

報告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101年度嘉大職涯日籌辦概況，提請  報告。 

說明： 

一、4月 25日（星期三）上午 10時至下午 3時，於蘭潭校區圖資大樓暨

綜合教學大樓地下 1 樓辦理嘉大職涯日系列活動。本次共有 51家廠

商參與，預計釋出 2,500餘職缺。可為參與活動之嘉大畢業生、校友、

臨近地區大專院校學生，以及社區民眾提供多元豐富的就業選擇。 

二、職涯日當天，各學院、教務處、研發處、教學發展中心以及產學學營

運中心，共有至少 20個攤位進行成果展示。全校大三、大四以及碩

二學生將統一辦理停課，自上午 8 時 20分起，即有專車或校內區間

車往來各校區，請各系所導師鼓勵學生參與，積極爭取就業先機。 

三、學生職涯發展中心於活動前，彙集本校大學部與研究所應屆畢業生或

畢業校友之求職履歷，製作成人才資料冊，提供各廠商徵才參考之

用。此外，並且協助各系所聯繫有徵才需求的廠商於職涯博覽會當天

安排在場面試。 

決定：洽悉，本案可列入 102 年度系所評鑑自我評鑑項目五之成果，請各

系所積極參與，蒐集各項相關資料做為系所評鑑之佐證。 

    

※報告事項八 

報告單位:總務處 

案由：為提升本校採購「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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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及服務項目」比率，擬請各單位採購其物品（例如食品類中：

便當、餐盒、茶葉、茶包、咖啡豆及咖啡包等；印刷類中：專業印

刷及其他排版設計等）或服務時，先至內政部優先網路資訊平台網

頁（http://ptp.moi.gov.tw）公告或逕向該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購

買，提請  報告。 

說明： 

一、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69條規定：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團

體、庇護工場，所生產之物品及其提供之服務，於合理價格及一定金

額以下者，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及接受政府補助

之機構、團體、私立學校應優先採購。 

二、依「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

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第 69條所定物品，包括食品、手工藝品、

清潔用品、園藝產品、輔助器具、家庭用品、印刷品及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項目。依同條文第 2 項規定：本法第 69條所定服務，

包括清潔服務、餐飲服務、洗車服務、洗衣服務、客服服務、代工服

務、演藝服務、交通服務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項目。又依同

條文第 6 項規定：本法第 69 條第 1 項所定之一定金額為新臺幣 100

萬元。 

三、優先採購達成比率至少須達 5%，比率之計算係依「優先採購身心障

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第 2 條第 1 項規

定：指義務採購單位採購第 3條第 1項、第 2項所定物品及服務項目，

由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承包或分包之年度金額累計占該單位年度符

合採購該物品及服務項目金額之比率。（計算方式：向機構團體或庇

護工場採購之金額/所定物品及服務項目之總金額 x100%）。 

四、依「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

第 8條規定，義務採購單位未達本辦法第 3條第 8項所定比率（5%）

者，應敘明理由並檢討改進；無正當理由者，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第 102條規定，公務員執行職務無正當理由違反第 69條第 2 項規

定者，應受懲處。請各單位確實配合辦理，以免受罰。 

五、本校 100年度總採購比率為 14.32%，雖已達成優先採購 5%之比率，

其中又以採購 100 年度校慶暨運動大會教職員工運動服裝金額

900,000元占最大宗，但因採購運動服裝非每年例行性採購，為提升

本校優先採購達成率及照顧身心障礙團體及庇護工場，擬請各單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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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其物品（例如食品類中：便當、餐盒、茶葉、茶包、咖啡豆及咖啡

包等；印刷類中：專業印刷及其他排版設計等）或服務時，先至內政

部優先網路資訊平台網頁（http://ptp.moi.gov.tw）公告或逕向該機構

團體或庇護工場購買。 

六、相關「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辦

法」採購事宜，請各單位至總務處/事務組/優先採購資訊項下內瀏覽

或下載參閱。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九 

報告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各項重要工程執行情形，提請 報告。 

說明： 

一、本校 101年度執行工程預算逾 1,000萬元重要工程計有理工教學大樓

新建工程、新民校區興建游泳池工程、建築物耐震能力補強工程及台

灣魚類保育研究中心新建工程等 4 案，其中屬已完工結算驗收中 2

案（耐震補強、游泳池工程）、施工中 2 案（理工教學大樓、台灣魚

類保育研究中心）詳如下表。 

二、另大學館研討室整修工程於 2月 8 日開標，並於 2月 13日開工，預

定 4月底完工。 

總務處重大工程工作進度報告 

項次 工 程 計 畫 工     程     進     度 備註 

1 理工教學大樓

新建工程 

1. 99 年 10 月 1 日完成發包，決標金額 2 億 4,300 萬

元。 

2. 99 年 11 月 24 日開工，工期 653 日曆天，預定 101

年 10 月完工。 

3. 建築物西側已完成 7 樓樓版灌漿及 7 樓柱樑組模

配筋，刻正組立 8 樓版筋；東側已完成 7 樓樓板

灌漿，刻正進行 8 樓柱組模配筋施工，室內完成

地下室水泥粉刷，刻正進行 1-4 樓室內水泥粉刷，

預定 3 月 25 日進行西側 8 樓版灌漿。 

4. 截至 101 年 3 月 22 日工程預定進度 64.471%、實

際進度 48.415%，落後 16.056%，落後主要原因為

去年中時期模版工人欠缺所致，經趕工目前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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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工 程 計 畫 工     程     進     度 備註 

幅度未再擴大，目前已暫停給付 3 期估驗款，約

2,400 萬元。 

2 新民校區興建

游泳池工程 

1. 新民校區興建游泳池工程於 100 年 3 月 16 日開

工，於 101 年 1 月 2 日完工。初驗缺點 3 月 3 日

改善完成，預定 3 月 29 日進行正式驗收。 

2. 使用執照申請事宜辦理，市政府建管科於 2 月 13

日完成使用執照及物障礙環境勘驗、下水道科 3

月 22 日完成下水道竣工勘驗）。 

 

3 建築物耐震能

力補強工程 

1. 學生二舍、大智樓、青雲齋及民雄校區初教館等

計 4 棟建築物耐震能力補強工程：全部工程於 10

月 28 日完工，目前完成結算文件第 4 版之修正，

並經監造單位審查完竣，將配合主驗人排定驗收

時間。 

2. 2 月 14 日召開「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結果後

續辦理方案研商第 2 次會議」決議林森校區科學

館 1、2 樓老舊建築物以拆除方式辦理，側棟教室

補強年度暫編列 102 年度，在凝聚校內共識後決

定，究採拆除或補強。 

 

4 台灣魚類保育

研究中心新建

工程 

1. 台灣魚類保育中心新建工程總預算 3,500 萬元（農

委會補助 1,000 萬元、本校自籌 2,500 萬元）。 

2. 工程標於 100 年 11 月 15 日開標並決標，決標價

3,065 萬元。 

3. 廠商於 2 月 9 日開工，工期 280 日，預定 12月完

工。 

4. 已完成原有建築之拆除，3 月 6 日舉行奠基典禮。

目前進行基礎開挖。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十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延攬留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則修正案，經提

本（101）年 3月 7日 100學年度第 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酌作部

分文字修正，提請  報告。 

說明： 

一、配合教務處擬修正本校教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勵辦法、服務績優教

師彈性薪資獎勵辦法，將教學績優教師及服務績優教師獎勵以彈性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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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方式發給，爰修訂本校延攬與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則

（以下簡稱本校彈性薪資支應原則），並經本（101）年 2 月 14日本

校 100學年度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二、本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僅針對文字進行潤飾修正，並依法規體例

調整法規內容之呈現方式，未涉及實質內容修正。修正重點如下： 

（一）本校延攬與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則」係依據教育部

「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及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訂定，

故法規名稱修正為本校「延攬留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

支應原則」。 

（二）將各特殊優秀人才之彈性薪資加給原則單獨列為 1 點，以符法規

體例。（第 6點） 

（三）將各特殊優秀人才之名詞用語統一。 

三、檢附本校彈性薪資支應原則全文（請參閱附件第 10頁至第 14 頁），

請卓參。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十一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本校102年上半年度通識教育、師資培育暨第2週期系所評鑑乙

案，提請  報告。 

說明： 

一、為辦理本校 102年上半年度通識教育、師資培育暨第 2 週期系所評

鑑相關事項，業於本（101）年 3月 6日召開本校通識教育暨第 2週

期系所評鑑諮詢委員會第 1 次會議，會議中訂定本校通識教育、師

資培育暨第 2 週期系所評鑑作業時程，以使各受評單位有所依循。

另提供本校擔任高教評鑑中心訪評委員或評鑑人才資料庫成員

名單，俾供各受評單位成立評鑑指導委員會之參考。 

二、通知各受評單位填報「前置評鑑計畫小組」及「評鑑指導委員會」

調查表，於 3月底前將調查表送交研發處彙辦。 

三、配合高教評鑑中心 3 月 23日假國立中興大學舉辦「102年度第 2 週

期系所評鑑實施計畫說明會」，通知各系所派員參加說明會，並由本

處租借車輛接送往返。檢附該說明會之簡報資料（請參閱附件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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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至第 27 頁），請卓參。 

四、各系所填寫之「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基本資料表」中，一為系所自填

資料，另一為「教育部高等教育校務資料庫」匯入資料。因「教育

部高等教育校務資料庫」係本校各相關單位定期彙整各項資料填

報，為避免匯入資料與實際情形有所出入而影響評鑑結果，惠請各

系所及各相關單位審慎填報各期資料，如發現資料有誤亦請儘速辦

理修正。 

決定：洽悉，請各系所於填寫資料時，再次確認各項數字之正確性。 

（電子計算機中心洪主任：於電子計算機諮詢委員會議中，奉  校長

指示提供各系所有關評鑑相關資料，評鑑項目二有關教師自編講義、

自製數位媒台及教學大綱等基本資料，業寄送至各學院、系、通識教

育中心及語言中心，各系所若有需要或疑問，請洽詢遠距組沈組長，

中心將配合各院、系協助提供相關資料，俾順利通過評鑑。） 

 

※報告事項十二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100年度校務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申復事宜乙案，提請  

報告。 

說明： 

一、依據高教評鑑中心本（101）年 3月 2日函送本校 100年度下半年校

務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1案辦理。 

二、經簽准由朱研發長紀實於 3 月 6 日先行邀集丁教務長志權、劉學務

長玉雯、林主任秘書翰謙及各評鑑項目負責同仁，共同研議本校擬

申復事項、負責單位及作業時程後陳核，並由各負責單位積極辦理。 

三、3 月 16日由  校長主持召開「研商本校校務評鑑實地訪評報告（初

稿）申復事宜暨因應改善措施會議」，會議中確認本校之申復事項、

申復意見及相關佐證資料，並由本處彙整各單位修正內容送請蔡副

校長確認後陳核。 

四、本校 100年度校務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申復案，業於 3 月

21日函送高教評鑑中心辦理（請參閱附件第 28頁）。 

決定：洽悉。 

 

 



 12

※報告事項十三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研究計畫申請學校配合款之相關規定，提請  報告。 

說明：  

一、本校計畫配合款之補助對象： 

（一）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設備費補助。 

（二）教育部、農委會及其他行政院所屬單位計畫配合款。 

二、配合款補助經費項目以研究設備費為主，若補助單位有規定者依其規

定。 

三、計畫書內需載明有學校配合款補助，且配合款額度請依學校規定比率

辦理。 

四、配合款申請程序： 

（一）計畫申請前，請專簽簽准後再送本校學術研究獎勵審議小組審議。 

（二）計畫通過，且學術研究獎勵審議小組審議通過，始得提學校統籌

款申請補助。 

五、敬請與會主管轉知所屬教師依上述規定辦理。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十四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教師赴國外參訪應以寒暑假執行為宜，提請  報告。 

說明： 

一、依 101年 3月 5日「100學年度第 3次因公出國或赴大陸（含港澳）

地區案件審核小組會議」決議辦理。 

二、有關本校因公出國或赴大陸（含港澳）地區案件審核小組會議已訂

定相關召開日期，計畫出國之教師請提早準備相關資料申請審議，

以避免案件追認情形。（詳細會議召開時間已公布於研究發展處網

頁） 

三、有關教師出國參訪乙事，學期中如需赴國外出席研討會，除以口頭

或壁報方式發表得於學期中按校內行政流程申請出國外，考量學生

學習之權益，應於寒暑假執行為宜。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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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十五 

報告單位：秘書室 

案由：有關推動 100 學年度「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輔導訪查事

宜，提請 報告。 

說明： 

ㄧ、依據教育部 101年 3 月 9 日臺高通字第 1010036358號函及  校長指

示辦理（請參閱附件第 29 頁至第 30 頁）。 

二、教育部為瞭解各校推動保護智慧財產權之實際執行情形，將視需要擇

期至各校進行輔導訪查。 

三、惠請各單位依據本校 100 學年度辦理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活動規劃

表，積極推動各項保護智慧財產權活動，製作相關宣導活動成果冊與

各項執行成果資料，俟教育部函知輔導訪查日期後，本室將另行通知。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十六 

報告單位：人事室 

案由： 教育部釋復公立學校教職員兼任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職務，自兼任

之日起，除得依規定支領兼職費外，不合另支酬勞金等其他費用一

案，提請 報告。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01 年 3月 2日臺人（三）字第 1010036552 號函辦理。 

二、 查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以下簡稱人事局；101 年 2 月 6 日起改制為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97 年 5 月 5 日局給字第 0970008384 號書函

略以，人事局 84 年 9月 29 日 84 局給字第 33248 號書函略以，各機

關兼職人員兼職酬勞均以兼職交通費或車馬費（按：現修正為兼職

費）名義支給，不得以誤餐費、津貼…等名目支給任何費用。復行

政院人事行政局 96 年 3月 19 日局給字第 0960061163 號書函略以，

考量軍公教人員均依法令支領法定待遇，為免渠等支領兼職酬勞情

形過於浮濫，引致外界批評，對渠等兼職酬勞宜為合理之規範，又

渠等人員兼職依規定除得支領兼職費外，不得另支領其他費用，爰

機關職員兼任員工消費合作社職務除支領兼職費外，不得另依合作

社法第 23 條規定領取酬勞金（註：合作社法第 23 條：合作社盈餘，

百分之十為理事、事務員及技術員酬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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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綜上，依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101 年 1月 10 日局給字第 10100201362

號書函以，公立學校教職員兼任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職務，自兼任

之日起，除得依規定支領兼職費外，不合另支酬勞金等其他費用。 

四、 檢附教育部原函影本（請參閱附件第 31 頁至第 32 頁）1 份，請卓

參。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十七 

報告單位：人事室 

案由：教育部釋復國立臺北大學有關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得否兼任經法院依

公司法第 208條之 1裁定選任之公司臨時管理人乙案，提請 報告。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01年 3月 9日臺人（一）字第 1010038560號函辦理。 

二、 查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 13條第 2 項規定：「公務員

非依法不得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

業務。其依法令兼職者，不得兼薪及兼領公費。」次查公司法第 208

條之 1第 1項規定：「董事會不為或不能行使職權，致公司有受損害

之虞時，法院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得選任一人以上之臨

時管理人，代行董事長及董事會之職權。但不得為不利於公司之行

為。」復查銓敘部 91年 9 月 4 日部法一字第 0912176907號書函略

以，公務員如係原依法兼任公民營事業機關代表官股之監察人者，

始得經法院裁定選任兼任該公民營事業機關臨時管理人。 

三、 綜上，國立大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如係原依法兼任民營事業機關代

表官股之監察人，復依公司法第 208條之 1 第 1 項規定經法院裁定

選任為臨時管理人者，則與服務法第 13條第 2 項及第 14條第 1 項

規定尚無牴觸。 

四、 檢附教育部原函影本（請參閱附件第 33 頁至第 34 頁）1 份，請卓

參。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十八 

報告單位：人事室 



 15

案由：本（101）年度本校為配合訂頒「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推廣活動計畫」，

規劃辦理相關系列活動，請轉知並鼓勵同仁踴躍參加乙案，提請 報

告。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01年 1月 30日臺人（二）字第 1010014079號函辦理。 

二、 本校 101年度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推廣活動實施計畫規劃辦理系列活

動如下： 

（一）辦理「讀書會領讀人培訓」。 

（二）配合國家文官學院辦理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活動。 

（三）辦理與作者有約活動。 

（四）辦理「圖書導讀會」。 

（五）辦理「世界咖啡館工作坊」。 

三、 本校 101年度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推廣活動實施計畫第 5 點各項活動

除本（人事）室辦理外，各單位亦得選擇自行辦理，請預先擬定實

施計畫依行政程序簽會本校人事室陳奉 校長核准，每案覈實於最高

額度 5000元內酌予補助。 

四、 另為落實終身學習，提升同仁寫作風氣，有關說明二（二）寫作競

賽活動，本室業於本（101）年 3月 22日以嘉大人字第 1010021082

號函轉各單位在案。競賽獎勵分為個人獎與團體獎，其中團體獎敬

請同仁發揮團體精神踴躍參與。團體獎之相關內容如下： 

（一）團體獎： 

1.評比積分：評選績優單位 3名。評分基準，凡各單位薦送符合規定

之作品一篇給予基本分數 80分，另第 2 篇以上每篇加給 1 分。如

單位薦送作品獲個人獎，其得獎另加分如下：金作獎（5分）、銀作

獎（4 分）、銅作獎（3 分）及佳作獎（每篇 2 分）。積分總分相同

時，以單位薦送篇數較多者為優勝。若薦送篇數再相同時，以個人

獎總得分較高者為優勝。 

2.獎勵方式： 

（1）第 1名：核發 2,500元等值禮品。 

（2）第 2名：核發 1,500元等值禮品。 

（3）第 3名：核發 1,000元等值禮品。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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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十九 

報告單位：人事室 

案由：為辦理本校教師（含未納入銓敘審定職員）101年 8月 1日退休生效

之業務，請轉知 貴屬同仁凡擬申辦於上述日期退休者，請於 101年

4月 20日（星期五）前依行政程序提出申請乙案，提請 報告。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01年 1 月 10日臺人（三）字第 1000225985號書函辦

理。 

二、 依據「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 27條規定略以，申請或應

即退休人員，應於退休 3 個月前，填具相關表件報請服務學校彙轉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爰請申辦之同仁備妥相關表件依限提送。 

三、 本校教職員遺失大專集訓證書者，請儘速向本校人事室索取「大專

集訓補發證書申請書」，自行向台中郵政 90439號信箱人事軍務組申

辦補發事宜；另教師如有曾任私校、其他公營事業機關或不同機關

學校體系單位之相關年資，請先檢附離職證明送本校人事室先行查

證是否領取退休金或資遣費；又凡屬退休條例適（準）用對象者，

其曾任自立幼稚園（班）合格教師之年資，日後於依退休條例辦理

退休者，均得併計為退休年資，並核給退休給與，惟仍應受退休條

例第 21條之 1第 1項年資採計上限規定之限制。 

四、 有關退休應準備之文件，請至本校人事室網頁「表單下載」項下擷

取參考。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二十 

報告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案由：100學年度辦理全校大一學生基礎學科會考作業，提請  報告。 

說明： 

一、依據 101年度教學卓越計畫 A1-1基礎學科會考辦理。 

二、各院考科除中文、微積分、物理、化學、生物等五科外，得自訂考科，

每系總考科至多 2科。若各院自訂考科，自行指定教師命題。 

三、考試時間 101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三）第 5 節、第 6 節（13 時 20 分

至 15 時 10 分），每 1科目應考時間為 50 分鐘。 

四、獎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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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取各科群成績占百分等級前百分之五之學生獎勵，第 1名 1,000

元、第 2名 800 元、第 3名 500 元，同分得並列。 

（二）會考成績：分送各授課教師卓參，並得納為學期成績的一部分。 

五、為感謝 100 學年度基礎學科會考命題教師辛勞，擬致送命題教師聘書。 

決定：洽悉。 

    

※臨時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本校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申請事宜，提請 報告。 

說明：  

一、依據本現行辦法第 8條規定，使用碩專班收入補助本校教師出席國際

會議，係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及

本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支應因公派員出國或赴大陸(含港澳)地區案

件處理要點」辦理。為有效規劃及執行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案，現

擬統一由本校因公派員出國或赴大陸(含港澳)地區案件審議小組會

議審議。 

二、敬請申請教師參照本單位「因公出國審議小組會議」召開時間(公布

於研發處網頁)，提前備送資料至研發處，俾利安排於當期會議中審

議，逾期不受理。 

決定：洽悉。 

    

※臨時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環安中心 

案由：各系、所廢棄藥品瓶罐及過期藥品，擬請使用單位或實驗室交由原

販賣廠商回收，避免造成後端處理困難及增加不必要支出，提請  報

告。 

說明： 

一、目前處理情形為各系、所將廢棄藥品瓶罐放置垃圾收集桶外地上或垃

圾桶內，垃圾清運人員將廢棄藥品瓶罐載回資源回收場或通知本中心

人員將過期藥品回收暫存於儲留場。 

二、本校垃圾清運未包括廢棄藥品瓶罐及過期藥品，垃圾清運人員回收後

易造成環境污染及增加工作人員危險性。 

三、本中心之前回收過期藥品暫存於儲留場量已達飽和，亦無專業人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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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類整理，請環保公司清運價格每公斤需 300-330元，為節省學校

開支，自即日起擬請由原販賣廠商回收，請各系、所配合辦理。 

決定：本案暫緩，請環安中心召集相關單位研擬具體可行的實施方式。 

 

※臨時報告事項三 

報告單位：產學營運中心 

案由：有關 2012「國立嘉義大學創意發明競賽」乙案，提請  報告。 

說明： 

一、為激發本校師生之潛在創造發明力，希藉由本創意發明競賽培養動   

腦筋、比創意之技能，並藉以提升嘉大創新能力，強化全校創意加值

能量與國際競爭力。 

二、奉 校長指示由本中心策劃舉辦創意發明競賽，參賽說明書如附件一。 

決定：洽悉。 

 

※臨時報告事項四 

報告單位：產學營運中心 

案由：有關「嘉大阿里山」商標申請乙案，詳如說明，提請  報告。 

說明： 

一、為推廣校內研發能量與創新技術，設立「嘉大阿里山」商標，擬於校

內產學合作及技術移轉之成果與產品，印上此商標，以示＂嘉大把

關，品質優良＂之形象。 

二、此次商標之設計融合阿里山之意象，並結合阿里山小火車及神木之元

素設計，阿里山的背景代表國立嘉義大學座落的位置，阿里山綿延的

火車軌代表嘉義大學的永續發展，而阿里山神木所代表的意義為嘉義

大學從農專與嘉師時期至今悠久的歷史。 

三、「嘉大阿里山」之商標設計原稿如附件一及附件二。 

決定：以有「之」字型鐵道火車之商標設計（附件一），提出申請。 

 

※臨時報告事項五 

報告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案由：有關本校 100 學年度教師評鑑執行相關問題與統一解釋，提請  報

告。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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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 100學年度教師評鑑業已於 101年 2 月 20日通知，請各系(所)

於 101年 4月 30日前完成評鑑工作，各學院應於 101年 5月 31日前

完成評鑑工作。各學院亦須將評鑑結果及評鑑會議紀錄送教學發展中

心彚整，以利本中心於規定期限內提請校教評會備查。 

二、有關 100學年度各系（所）、學院教師評鑑執行相關問題與統一解釋

如附件一。 

三、本校教師評鑑辦法如附件二。 

四、本校教師評鑑實施要點如附件三。 

決定：洽悉。 

    

伍伍伍伍、、、、    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 101學年度行事曆（草案）訂定案（請參閱附件第 35頁至

第 39 頁），提請 審議。 

說明： 

一、本校 101學年度行事曆（含中英文版），業於 101年 2 月 15日通知

各行政單位，提供重要校級行事曆時程，以編排行事曆。各單位提送

之重要業務時程，教務處於 3月 1日彙整完畢。 

二、檢附本校 101學年度中英文版行事曆（草案），本案經本次會議審議

通過後，將循行政程序陳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修正通過。校外研習活動日期由 102 年 4月 5日（星期五）及 4月 8

日（星期一）修正修正修正修正為為為為 102 年 4 月 3 日（星期三）及 4 月 5 日（星期

五）。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本校學生就業輔導工作作業要點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本校學生就業輔導工作作業要點於 99 年 7月 20 日 98 學年度第 8次

經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因配合本校「學生職涯發展中心」專業定位與

服務範疇調整，擬將「就業」輔導一律修正為「職涯」輔導，持續推

動各項學生職涯與就業輔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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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業經 100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二）學生就業輔導工作推動委員會

審議修正通過。 

三、檢附本案核准簽呈影本、修正草案及修正草案對照表（請參閱附件第

40頁至第 46 頁），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本校學生住宿服務暨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3 點及第 5 點修正案，

提請  審議。 

說明：配合學校組織規程修正，刪除「軍訓室主任」等文字，另學生宿舍

住宿生包含進修部同學，爰擬增列進修推廣部主任為當然委員，檢

附修正草案對照表（請參閱附件第 47頁至第 49 頁），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3點及第 10 點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明：配合本校組織規程修正，刪除「軍訓室主任」為本會當然委員，另

增列學生輔導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請參閱

附件第 50頁至第 52 頁），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本校學生急難慰助金實施要點第 5點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明：配合本校組織規程修正，刪除「軍訓室主任」等文字，修正為「軍

訓組組長」，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請參閱附件第 53頁至第 55 頁），

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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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校學生仁愛慰助金實施要點第 4點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明：配合本校組織規程修正，刪除「軍訓室主任」等文字，修正為「軍

訓組組長」，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請參閱附件第 56頁至第 57 頁）。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修正條文第 4 點：本校「清寒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小組」（以下簡稱本

小組）由教務長、學務長、進修推廣部主任、軍訓室組長軍訓室組長軍訓室組長軍訓室組長、課外活動

指導組組長…。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本校「清寒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小組」（以下

簡稱本小組）由教務長、學務長、進修推廣部主任、軍訓軍訓軍訓軍訓組組組組組長組長組長組長、課

外活動指導組組長…。 

 

※提案七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教師研究室電話使用與管理要點部分規定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教師研究室電話使用與管理要點前經 95 年 6 月 6 日 94 學年度第 10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中華電信有限公司自 101 年 3月 1日起，將市內電話及長途電話調整

為同一費率，爰此，擬修正「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研究室電話使用與管

理要點」相關規定。 

三、檢附本案簽奉准簽呈、本校教師研究室電話使用與管理要點修正草案

對照表（請參閱附件第 58頁至第 65 頁），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並請研議網路電話之可行性。 

 

※提案八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訂「國立嘉義大學申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倫理審查作業辦

法（草案）」乙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101年 1 月 9 日臺會文字第 1010002686

號函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推動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倫理審查試辦

方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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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國科會規定，本校須指定符合試辦方案資格之審查組織，及就審查

之申請程序訂定作業規定，並於 4 月 15日前至國科會規定之線上系

統登錄備查。 

三、本處業於 101年 1 月 13日簽准同意指定國立成功大學人類行為科學

研究倫理委員會為本校審查組織。 

四、本辦法草案係依據該委員會提供之「○○○○○○推動國科會專題研

究計畫研究倫理審查作業辦法草案（南區研究倫理聯盟學校參考範

本）」訂定。 

五、檢附簽准提會審議簽呈及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第 66頁至第 85 頁）

各乙份，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接受捐贈致謝辦法第 3條、第 4條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教育部為獎勵小額捐款者，修正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放

寬捐資給獎基準並增列相關規定。擬依教育部規定標準修正本校捐贈

致謝辦法第 4條；另為避免該條文之頻繁修正，擬刪除條文中所列教

育部捐資給獎標準，改於研究發展處網頁另置教育部相關辦法以供參

辦。 

二、配合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獎勵小額捐款，擬修正本校捐

贈致謝辦法第 3條，凡捐贈財物價值達新台幣 5萬元以上者，即致送

感謝書狀，並依捐助金額享有本辦法規定之榮譽及優待。 

三、檢附本案奉核簽呈及「國立嘉義大學接受捐贈致謝辦法第 3、4 條修

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第 86頁至第 88 頁），請卓參。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第 3條：凡捐贈財物價值未達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十十十十萬元者萬元者萬元者萬元者，致送感謝公函乙紙。…，

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凡捐贈財物價值未達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五五五五萬元者萬元者萬元者萬元者，致送感謝公函乙紙。…。 

 

※提案十 

提案單位：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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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國立嘉義大學風險管理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條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配合本校組織規程修正，刪除「軍訓室主任、」及會計「室」主任等

文字，並將電子計算機中心、校園環境安全管理中心等「主任」，修

正為「中心主任」。 

二、檢附本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簽奉 校長核可簽呈影本（請參閱

附件第 89頁至第 92 頁），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訂「國立嘉義大學內部控制專案小組設置要點」草案，提請  審

議。 

說明： 

一、為強化本校內部控制、健全財務秩序及提升行政效能，特依據行政院

100年 2 月 1 日院授主信字第 1000000683號函頒之「健全內部控制

實施方案」，成立本校內部控制專案小組，並訂定設置要點。 

二、鑒於強化內部控制應成為本校例行管理機制，99年 10月 15日業訂

定本校內部查核實施計畫，並於風險管理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中納入

健全內部控制作業機制。惟為強化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功能，擬訂本校

內部控制專案小組設置要點，明定小組之組成、任務及召開會議時間

等。 

三、本案業於 101年 3月 8日簽奉 校長核可在案。 

四、檢附本要點逐點說明表及簽奉核可簽呈影本（請參閱附件第 93頁至

第 97 頁）各乙份，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遠距教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規定修正案，提

請  審議。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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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要點前於 94年 11月 8日行政會議通過實施。 

二、本次修正第 2點、第 4點及第 5點部分文字。 

三、檢附本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及簽奉核可簽呈影本（請參閱附件第 98

頁至第 99頁）各乙份，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國立嘉義大學系所主管遴選辦法」案，提請 審議。（請參閱

附件第 100頁至第 125頁） 

說明：  

一、查本校系所主管遴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

33 條規定訂定。本校為利學術主管任用資格彈性，刪除本校組織規

程第 33條有關本校「系（所）（學位學程）主任（所長）（學位學程

主任）由副教授或副教授級之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時，以一任為限」之

規定，並業經教育部 101年 1月 17日臺高字第 1010010687號函核定

通過自 101年 2月 1日起實施生效，故配合修正本辦法第 2條之規定。

（請參閱附件第 100頁） 

二、另本校 99年 6月 15日 98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本校組織規程第 33條所訂「新設系（所）（學位學程）或考量校務整

體運作下之系主任、所長及學位學程主任，得由校長聘請院長、性質

相近系所主管或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一節，經教育部 100 年 2 月

10日臺高（二）字第 0990201066號函核復修正（請參閱附件第 101

頁至第 102頁）。是以，參照前揭教育部函示及大學法人事鬆綁之意

旨，該條文修正為「新設系（所）（學位學程）主任（所長）（學位學

程主任）由院長商請校長聘請具副教授以上資格者兼任之。」並配合

本校組織規程第 33條第 2 項但書之規定，新增「但藝術類與技術類

之系（所）（學位學程）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得聘請副教

授級以上之專業技術人員兼任之。」之規定，爰配合修正本辦法第

10條。 

三、本次修正重點如次： 

（一）第 2 條：刪除「系（所）（學位學程）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

任）由副教授或副教授級之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時，以一任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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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 

（二）第 10條：為利系（所、中心）及各學院業務推展順遂，有關新設

立之系（所）（學位學程）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人選，

修正為「新設系（所）（學位學程）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

由院長商請校長聘請具副教授以上資格者兼任之。」之規定。 

四、案經本校 101年 2月 29日嘉大人字第 1010020657號函轉知各單位，

於本（101）年 3月 9日提供修正意見，並未獲相關修正建議。（請參

閱附件第 103頁） 

五、檢陳「國立嘉義大學系所主管遴選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請

參閱附件第 104頁）、「國立嘉義大學系所主管遴選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第 105頁至第 106頁）、「國立嘉義大

學組織規程（現行適用）」（請參閱附件第 107頁至第 120頁）及「國

立嘉義大學系所主管遴選辦法（現行適用）」（請參閱附件第 121頁至

第 123頁）各 1份，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遴選及連任評鑑辦法」第 3條

修正案，提請 審議。（請參閱附件第 126頁至第 135頁） 

說明：  

一、本校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遴選及連任評鑑辦法第 3條規定略以「遴

選委員會置委員 15人，委員由本校副校長 1 人、師範學院院長、實

習就業輔導處處長、師資培育中心主任、本校教師代表 3人、附小教

師代表 4人、附小家長會代表 4人組成；…遴選委員會以本校副校長

為召集人…。」，因實習就業輔導處業已裁撤，且經檢視各大專校院

附小校長相關遴選及連任辦法後，本校該委員會之組成與各校互有歧

異，爰擬參酌各校之法令及作業方式，修正本條文有關委員會成員、

委員總人數及召集人指定方式等事項，俾使本校附小校長之遴選及連

任相關作業更臻順暢。相關修正事項說明如下: 

（一）自 98年 8月 1日起「實習就業輔導處」與「師資培育中心」等 2

單位整併為「師資培育中心」，爰前揭辦法第 3條規定實習就業輔

導處處長為遴選委員會當然委員已不符實際情況，實有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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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必要。又經參考其他國立大學附設國民小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當

然委員組成，多數學校均將副校長（未限 1人）、教務長納為成員，

爰擬將前述實習就業輔導處處長委員職務，改由教務長擔任，且

刪除副校長限定由 1人參加之規定（即 2位副校長均為當然委員，

當然委員增置 1人）。 

（二）經上述修訂後，委員會總人數為 16人，為避免偶數決之窘境，再

增列本校教師代表 1人（票選委員），致本校教師代表 4人，本委

員會人數達 17人。 

（三）又按前述修訂後之規定，茲以現任副校長 2 人均為當然委員，為

使該遴委會召集人產生方式臻於明確，擬增訂召集人產生方式為: 

由校長指定本校副校長 1人為召集人。 

二、綜上，本辦法第 3條修正重點如次： 

（一）本遴選委員會委員組成及總人數：委員人數 17人，由本校副校長、

教務長、師範學院院長、師資培育中心主任、本校教師代表 4 人、

附小教師代表 4人、附小家長會代表 4人組成之。 

（二）召集人產生方式：修正為由校長指定本校副校長 1人為召集人。 

三、案經本校 101年 3月 15日嘉大人字第 1010020938號函轉知本校附設

實驗國民小學及各學院於本（101）年 3月 30日提供修正意見，並未

獲相關修正建議。（請參閱附件第 126頁） 

四、檢陳「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遴選及連任評鑑辦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請參閱附件第 127頁）、「國立嘉義大學附設

實驗國民小學校長遴選及連任評鑑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請參閱附件第 128頁至第 129頁）及「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

國民小學校長遴選及連任評鑑辦法」（請參閱附件第 130頁至第 132

頁）各 1份，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人事室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第 3點及其

陞遷序列表、報酬標準表等表件修正案，提請 審議。（請參閱附件

第 136頁至第 153頁）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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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因應本校學生事務處有關學生諮商輔導之業務需求（請參閱附件

第 136頁至第 146頁），爰參照各大專校院輔導人力之配置及其業務

運作，除配置現行具諮商心理師證照之「專案諮商心理師」職務外，

增列專業類人員「專案諮商輔導員」之職稱，另為利該單位徵才所

需，經調查各大專校院有關渠等人員一般待遇標準（請參閱附件第

147頁），配合酌做調增；復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公告發布調整基本

工資，配合相關規定及其相關附表內容，修正重點說明如次： 

（一）修正本校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第 3 點：（請參閱

附件第 148頁至第 149頁）增列有關「專案諮商輔導員」之職稱，

並明定其工作職責程度及所需資格條件；另為兼顧本校專業類人

才之延攬及校務基金人事成本之撙節，於同點次第 8 項增列以，

專業人才之專業加給，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用人單位自籌經費

支應，俾利實施。 

（二）修正「國立嘉義大學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陞遷序列表」：（請參

閱附件第 150頁） 

1.增列專業類人員「專案諮商輔導員」之陞遷序列，另考量本校行政類

或技術類人員如具備專業類人員之進用資格者，亦有該類人員陞遷序

列之適用，爰增列相關說明文字，以資明確。 

2.對於契僱（專案）組員、技士及契僱（專案）辦事員、技佐學經歷之

陞遷條件酌做文字修正，以資明確。 

3.為鼓舞相關同仁久任及工作士氣，爰將契僱（專案）書記陞遷契僱（專

案）辦事員、技佐之陞遷條件由「大學畢業」修訂為「具大學以上學

歷，或專科學歷並在本校任職滿二年以上」。 

（三）修訂「國立嘉義大學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報酬標準表」：（請參

閱附件第 151頁） 

1.增訂「專案諮商輔導員」應具報考諮商心理師證照之基本條件，並定

其工作職責程度及所需資格條件。 

2.為配合用人單位羅致人才及增進其久任，並解決徵才之實務困難，經

與其他大專校院相關人才之進用條件及待遇標準相比較，研擬調增薪

資之情形如次： 

（1）「專案諮商輔導員」月支薪調增至 3萬 6,286元：以 260薪點（折

合新台幣 3萬 1,486元）起薪，並加給專業加給每月 4,800元。 

（2）「專案諮商心理師」月支薪調增至 4萬 5,000元：以 300薪點（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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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新台幣 3萬 6,330元）起薪，並加給專業加給每月 8,670元。 

3.復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00年 9月 6日勞動 2字第 1000132292號公

告發布調整基本工資為每月 1萬 8,780元，本校原定之報酬標準表最

低 155薪點折合新臺幣 1萬 8,770元，為符合上開之政令規定，爰於

該表備註第四點修訂為「本表薪點折合率每點 121.1元，並得參考政

府公教人員調薪幅度及本校經費狀況作適度調整，其折合薪點後之薪

資低於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公告發布調整基本工資者，以基本工資標準

支給。」並增訂日後配合勞委會公告隨時調增變更其薪額。（請參閱

附件第 152頁至第 153頁） 

二、 為因應學生事務處徵才之迫切性，本薪資調增案擬提經行政會議

後，配合學期制之期程，追溯自 101年 2月 1日生效。 

三、 該項調增薪資部分自 102年起由學輔人力經費支應。 

四、 本案業提經本校 101年 3月 27日第 7次專案人員甄審及考評委員會

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六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本校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相關附表案，提請 

審議。（請參閱附件第 154頁至第 172頁） 

說明： 

一、查行政院 99年 9月 1日院授人力字第 0990064272號函修正「行政院

及所屬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務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並自 100

年 3月 1日生效，本校新修訂之「國立嘉義大學職員陞遷評分標準表」

前分別提經 100年 4 月 12日 99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及 100年 8

月 9日 100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並公布實施在案。茲以本

校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之進用向比照本校編制內職員方式辦

理，爰擬配合修訂陞遷評分標準表及陞遷評分表內容；另為配合行政

院勞工委員會公告發布調整基本工資，爰修訂「國立嘉義大學契僱人

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報酬標準表」。爰此，本次修訂相關表件內容如次： 

（一）修訂「國立嘉義大學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部

分內容：（請參閱附件第 154頁至第 156頁） 

1.「共同選項」之「學歷」選項部分：為使本校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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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於本校任職後取得較高學歷之認定更臻公平合理，爰比照本校職員

陞任評分標準表增訂相關文字。 

2.個別選項部分： 

（1）「職務歷練與發展潛能」：考量「職務歷練」及「發展潛能」二

項目具有高度相關性，爰將上開二項目合併為「職務歷練及發

展潛能」，並依本校業務需求訂定由受考人原服務單位及甄審會

依據受考人平時表現評分，評分結果取平均數後再予計分。其

計分依據如下： 

A.職務歷練：係指曾歷練與擬任職務性質或職系相關之職務，並

依本校職務輪調規定或首長權責，配合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

員知能及專長，在不同層級或同陞遷序列職務間，施予定期或

非定期之互調或輪調，尚不含因現職不適任或不守紀律而調整

職務。 

B.發展潛能： 

（a）具備業務創新及研究發展能力。 

（b）主動提出校務興革創見，有具體績效。 

（2）「服務態度與工作熱忱」：為加強行政人員服務態度與工作熱

忱，爰增列「服務態度與工作熱忱」項目之配分，由受考人原

服務單位主管及甄審會依據受考人平日工作績效及與他人應對

態度予以評分，評分結果取平均數後再予計分。其計分依據如

下： 

A.具有主動與積極之工作態度。 

B.工作品質優良、工作效率高。 

C.具備人際關係互動及應對能力。 

D.對工作有旺盛企圖心及責任感。 

（3）語言能力：增列本國語言及其他外國語言等項目，通過英語、

日語、韓語、俄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能力測驗並領有成

績證明或合格證書者，依照各該測驗辦理單位公布其測驗對應

CEF之等級計分。通過 CEF A2級，領有合格證書者，2分；通

過 CEF B1級，領有合格證書者，4分；通過 CEF B2級、C1級

或 C2級，領有合格證書者，5分。另增列「其他語言之加分由

甄審會依陞遷職務對語言能力之需求及參加陞遷人員之語言能

力等級（程度）審酌核予適當分數」等相關文字，以利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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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訂「國立嘉義大學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陞遷評分表」：為利

主管對於所屬人員陞遷評分得以客觀合理，爰配合上開評分標準

表修正項目及內容更正相關文字及配分比例，並比照本校職員陞

遷評分之方式，增註有關「原職主管對於『職務歷練與發展潛能』

及『服務態度與工作熱忱』等項目之評分未及所訂配分 60％或超

過 89％者，請敘明理由；未敘明理由者，各以 60%或 89%計分」

等文字。（請參閱附件第 157頁至第 168頁） 

二、本案業經 100年 12月 23日第 5次專案人員甄審及考評委員會討論通

過。 

三、檢附行政院規定（請參閱附件第 158頁至第 164頁）及本校職員陞任

評分標準表（請參閱附件第 165頁至第 168頁）各 1份，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另本校職員陞任評分標準表中，「個別選項」項下「電腦

能力」之最高配分欄位遺漏「「「「5555」」」」，請補正。 

 

※提案十七 

提案單位：語言中心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外籍學生華語能力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因國家華語測驗工作推動委員會於 101年 1月更改其考試級數及名稱

（請參閱附件第 173頁），故依據其內容進行修正。 

二、檢附本修正案奉核簽呈、「國立嘉義大學外籍學生華語能力畢業資格

檢定實施辦法」及對照表（請參閱附件第 174頁至第 178頁）各乙份，

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八 

提案單位：語言中心 

案由：「國立嘉義大學獎勵國際學生通過華語能力測驗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因國家華語測驗工作推動委員會於 101年 1月更改其考試級數及名稱

（請參閱附件第 179頁），故依據其內容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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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附本修正案奉核簽呈、「國立嘉義大學獎勵國際學生通過華語能力

測驗辦法」及對照表（請參閱附件第 180頁至第 185頁）各乙份，請

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九 

提案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案由：本校教學助理實施要點修正案（請參閱附件第 186頁至第 193頁），

提請  審議。 

說明： 

一、本案經 101年 2月 14日行政會議審議，再經 101年 2月 21日蔡副校

長主持專案會議討論。 

二、本校教學助理實施要點自 96年 2月訂定，規定以大一、大二跨院（系）

基礎必修課程（含數學類、物理類、化學類、生物類等）、通識教育

必修課程及補救教學等為優先補助對象（原要點第 3點）。導致大三、

大四之實習實驗課無法列為教發中心教學助理之補助。 

三、教發中心之教學助理酬勞每小時 180元，須參加培訓，並實施學生之

意見調查，以參加傑出教學助理選拔；學系之教學助理酬勞每小時

150元，無須參加培訓，亦無參加傑出教學助理選拔。一校多制，且

審議屢有爭議，尤其是大三、大四之實驗實習課鐘點減半，又未配置

教學助理，不甚合理。此種制度不利教學助理制度之推動。 

四、教育部對於本校 100年度教學卓越計畫成果報告審查意見指出本校每

學期開課 2,200門，100年度只有 156門課配置 TA，配置率只有 7.7%，

希望 TA 配置率達 25%以上。上述的 156 門課只是教學發展中心的

TA，未包括各系所的 TA。教學發展中心多次希望各系所填報 TA 人

數都遭遇困難，主要是各系所大多認為教學發展中心的 TA 才是 TA，

造成本校在填報給教育部時，TA 人數與配置率嚴重偏低。 

五、本校教學助理實施要點修正案經 2 月 14日行政會議討論，再經 2 月

17日蔡副校長主持之專案小組討論。修正之內容重點如下： 

（一）各學系大學部教學助理配置率應達 25%以上。各學系之實習實驗

課均應配置教學助理。 

（二）教學助理之配置由各系所配置，通識課程由通識中心配置，英語

共同必修課由語言中心配置，網路課程由電算中心配置。不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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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級（副校長主持）的教學助理經費審查委員會審查。 

（三）教學助理由碩、博士班學生擔任為原則。教學助理應持有研習證

書始得擔任。 

（四）教學助理之培訓由教學發展中心負責，教學助理研習證書有效期

間 3年。 

（五）教學助理酬勞統一為每小時 150元。經費來源除教育部補助或本

校教學發展中心預算外，由本校研究生工讀助學金支應。 

（六）教學助理考核由任課教師與開課學系負責。擔任教學助理者，由

教學發展中心發給證明。 

六、本要點修正案於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 101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始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惟實際執行細節部分，請教學發展中心邀集相關單位召

開會議研商協調。 
 

※臨時提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國科會「101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申請案

作業時程及相關配合事宜，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101 年 3 月 27 日臺會綜二字第

1010019452A號函辦理（附件 1，頁 3）。本案申請截止時間至 101

年 5月 31日截止（備函於下午 5時前送達國科會）。 

二、依據國科會本案徵求公告（附件 2，頁 4），申請機構得申請獎勵特

殊優秀人員之金額以不超過申請機構 100 年度獲本會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不含研究類型為補助案部分）業務費總額之 5.5%。 

    經電詢國科會，本校今年度可申請補助額度為 609 萬 8,506 元。 

三、依本校往例辦理作業流程： 

（一）召開計畫申請協商會議，由學術副校長召集各學院院長、通識教

育中心主任、研發長、人事室主任，修訂支給規定、申請書格式，

討論計畫申請作業時程及獎勵人數分配等事宜。 

      會議紀錄簽准後轉發各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以利先預作準備。 

（二）送行政會議修正「國立嘉義大學執行國科會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

施支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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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院作業程序： 

      1.受理教師申請。 

      2.召開院級學術審議小組會議，審查該院教師申請案，完成初審

推薦作業。 

      3.提送院級計畫申請書及推薦理由，連同初審推薦資料送研發

處。 

（四）召開校級學術研究獎勵審議小組審查會議，完成校級審查推薦作

業。 

（五）彙整校級計畫申請書，於申請截止日前 1日函送國科會。 

四、以往例本校各院及中心分配之獎助人數係以前一年度各單位獲國科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件數（不含研究類型為補助案部分）計算。 

本校各院及中心 100年度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不含研究類型

為補助案部分）件數、件數比例、核定金額、核定金額比例，以及件

數比例與核定金額比例平均值如下表： 

學院別 件數 
分配比例 

(A) 
補助金額 

分配比例 

(B) 

平均 

(A+B)/2 

建議獎

勵人數 

師範學院(含師陪中心) 39  22.29  25,405,000   19.99   21.14 11 

人文藝術學院 13   7.43   7,144,000    5.62    6.53  3 

管理學院 28  16.00  13,672,000   10.76   13.38  7 

理工學院 57  32.57  44,688,436   35.17   33.87 17 

農學院 10   5.71   9,843,000    7.75    6.73  3 

生命科學院 26  14.86  25,498,000   20.07   17.46  9 

通識教育中心  2   1.14     809,000    0.64    0.89  0 

合計 175 100.00  127,059,436  100.00  100.00 50 

五、國科會 101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徵求公告之內

容，於第 3 點獎勵對象、第 4 點申請補助金額、第 6 點第 3 款申請

書內容條文修正，第 9點第 3款為新增條文（附件 2，頁 4）。 

    為符合國科會 101 年度之徵求公告，修正本校執行國科會獎勵特殊

優秀人才措施支給規定，草擬修正草案對照表（附件 3，頁 8）。 

六、本案 100年成果報告繳送國科會時程與 101年申請案截止時間同時，

且 100 年計畫執行成效亦須經本校學術研究獎勵審議小組審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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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管執行時程，草擬本校執行國科會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

人才措施，100年成果報告及 101年申請作業時程表（附件 4，頁 12）。 

七、檢附本校自訂教師提報之申請書（附件 5，頁 14），其中未含研究

表現部分。因依據本校執行國科會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支給規

定，研究表現係由各學院自訂。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建議獎勵人數：本年度分配之獎助人數由各院及中心 100年度獲國科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件數比例及核定補助總金額比例核定補助總金額比例核定補助總金額比例核定補助總金額比例計算。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修正為：

依據本校各院及中心 100 年度獲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行政管理行政管理行政管理行政管理

費比例費比例費比例費比例，重新計算各院及通識教育中心分配名額，其中通識教育中心

以分配名額 1人為原則。 

二、本校執行國科會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支給規定第 3條：「獎勵對象：

本校編制內特殊優秀專任研究人員專任研究人員專任研究人員專任研究人員，定義如下：…」。修正為：「獎勵

對象：本校編制內特殊優秀專任專任專任專任教學教學教學教學研究人員研究人員研究人員研究人員，定義如下：…」。 
 

陸陸陸陸、、、、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柒柒柒柒、、、、    主席結語主席結語主席結語主席結語（（（（略略略略））））    

    

捌捌捌捌、、、、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5555 時時時時 10 分分分分）））） 

 


